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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肢长 骨骨重 的非对称性

任光金 丁士海 武传德
9临沂医学专科学校人体解剖学教研室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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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文测量 副中国成年下股长骨即股骨
,

胫骨和胖骨的重量
,

在两侧骨重相差 < 8 呢 时
,

则股骨
、

胫骨和眯骨及其三骨总重均以非对称性为多
,

均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9= > 。
4

∗ ∗ 8 :
。

除胖骨重具有明显侧别差异外
,

其余无显著性侧别差异
,

对胖骨侧差解释为 ? 胖骨主要

机能是肌的附着
,

而下肢对踢和足趾取物具有明显的侧别差异  以两侧骨重相差 ! ∀汤

时为非对称性的标准
,

由于胖骨绝对重量较小
,

在两侧相差 # ∃
%

& 克时即多属非对称性
。

人体的形态有非对称性
,

功能有优势侧
。

人体上肢多数惯用右手 ∋右利 (
,

反映到上肢

骨重也有明显的侧别差异
,

即右侧重者较多 ∋任光金
, ∀) ∗ ∃ + , − ./ / 0 1 23 0 − 4

,

∀) 5 ∃ (
。

下

肢如何 6 印度 7 30 − 4 ∋ ∀) 5 ∃ ( 对 ) 8 名右利健康大学生和 9& 例左利及 :∃ 名右利 & 岁以下

儿童进行了优势侧侧验
,

结果下肢的利别与优势侧之间无明显关系
。 ; 443 << = . 等 ∋ ∀) 5 ∃ (

在 ∀∃ 具尸体上测量了下肢肌重和骨重
,

发现两下肢总重间具有明显的侧别差异 ∋ > #

∃
%

∃ ∃ ∀( 。 + 。 −. / 等 ∋ ∀) 5 ∀( 研究了 :∀ 副下肢骨
,

发现股骨重具有明显侧别差异
,

即左侧重

者占多数
。

为证实中国人下肢长骨骨重是否具有侧别差异
,

特作本研究
。

?

一
、

材 料 和 方 法

材料取自出土干燥
,

表面干净完好的中国成年人下肢长骨 ∗9 副 ∋ ∀≅8 侧 (
。

侧量用国产精密度为 。
%

∀ 克的天平
,

在相同条件下称两次
,

取其平均值作为该骨骨

重
,

当两侧骨重相差不足 ∀外 者为对称性 ∋ + ,− . / , ∀) 5 ∀(
,

否则为非对称性
,

即右重 ∋右 !

左 (或左重 ∋右 # 左 (两种
。

对两侧骨重差异较大者
,

抽样拍 Α 线片
,

鉴别骨质以外的因素
。

二
、

结 果

∀
%

下胶长骨骨重的两侧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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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 下肢长骨骨孟两侧的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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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 5 值检验

长 骨

表 ∀ 下肢长骨骨重 5 值检验

非对称性与对称性 右重与左重

骨骨骨股胫滕

三骨总重

三
、

讨 论

1
+

下胶长骨骨重的非对称性

在两侧骨重相差 6 1多 时
,

则股骨
、

胫骨
、

膝骨及其三骨总重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之间

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7 8 9 2
+

2 2 1 :
,

这与 ; !< => 7 1 , −。: 测量结果一致
,

即非对称性 占绝

大多数
。

∀
+

下肢长骨骨重的侧别差异

本文结果
,

除排骨骨重具有明显的侧别差异外
,

而股骨
、

胫骨及三骨总重侧别均无统

计学差异 7 8 6 2
+

2 ? :
。

这与 ; ! < = > 等 7 1, − 1 : 研究结果并非一致
。

我们认为
,

两侧股骨与胫骨的主要功能是将上半身体重传至地面
,

只要下肢健康
,

不

论走
、

跑及站立持重时
,

双下肢理应平均分担
,

不应具有侧别差异
。

尽管 ; !< => 等认为右

利上肢者左下肢持重占优势
,

但缺少统计学根据
。

排骨之所以具有明显的侧别差异
,

其理

由主要有二
0

排骨的主要功能是肌肉的附着
。

肌肉的发达与否影响着该骨的发育
,

下

肢在踢球和用足趾取物方面具有明显侧别差异
,

即右利者多 ∋ 73 0− 4 , ∀) 5 ∃ (
,

这与本文

结果一致
,

即右侧重者多
。 Β 胖骨本身绝对重量最小

,

由于 ∀务 之差的标准所限
,

故一般

胖骨两侧相差 # ∃
%

& 克即多属非对称性
,

而股骨骨重两侧相差 : 克或胫骨骨重两侧相差

∀
%

) 克仍多属对称性
,

因此绝对重量较小而影响了相对重量
。

如果排骨骨重两侧相差定为

( 9多 作为非对称性的标准
,

则不存在差别差异的问题
。

本文结果与木村邦彦等 ∋ ∀) 5斗(研究结论相吻合
,

即下肢的非对称性与上肢者不同
,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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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表现在功能上
,

形态方面的非对称性又主要表现在下肢软组织方面
。

Ε
4

骨质对结果的影响问题

根据对下肢长骨骨重的测量9任光金等
, 8 ∗ :

,

骨质的好坏肯定会影响其重量
,

一般

骨质好者较重
、

骨质差者则较轻
,

甚至相差悬殊
。

因本文着重研究的是相对重量
,

对同一

个体两侧骨重的侧别对比影响不大
,

又因出土时每副骨骼左右两侧的条件基本是相同的
,

所以不会影响到相对重量的侧别比较
,

而且本文选材严格
,

要求骨表面完好
,

对个别侧别

差异较大者
,

还进行了 Φ 线拍片加以鉴定
。

98  年 Γ 月8 ! 日收稿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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